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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書函
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30號
承辦人：郜晉萍
電話：02-21910189#2624
電子信箱：pin0606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最高檢察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法秘決字第111001941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A11000000F_11100194160A0C_ATTCH1.pdf、

A11000000F_11100194160A0C_ATTCH2.pdf)

主旨：內政部「1991急難通信平臺」訂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服

務，相關親友協尋功能將納入「消防防災e點通」手機應

用程式，相關網址及QRcode如附件，請廣為宣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1年9月16日內授消字第111082574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函及其附件影本1份。

正本：本部直屬各機關(已副知所屬，無須轉行)
副本：臺灣高等檢察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機關(含附件)、

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各機關(以上均請視同正本辦理)(含附件)、本部各單位(含附
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最高檢察署 1110923

11100522870



法務部 1110920

11100194160



https://reurl.cc/O46NzR

https://reurl.cc/RX2VDZ

https://reurl.cc/oQvMXQ

https://reurl.cc/Zb2kzA


